
發
言
一
.. 

聽
完
蕭
新
煌
教
授
的
談
話
，
我
覺
得
台
灣
社
會
是
有
曙
光
的
;
當
然
，
到
底
是
曙
光
抑
或
沉
淪
，
歷
史

含
有
不
同
的
角
度
和
面
貌
。

我
想
大
家
都
認
同
台
灣
目
前
最
棘
手
的
問
題
是
「
國
家
定
位
于
對
此
，
我
也
贊

成
蕭
教
授
的
看
法
，
亦
即
兩
千
年
的
政
黨
輪
替
，
絕
對
有
正
面
的
作
用
。

例
如
，
以
往
國
民
黨
總
以
開
羅
宣

言
建
立
台
灣
的
主
權
，
然
而
現
在
他
們
至
少
願
意
接
受
中
日
和
約
，
這
就
是
社
會
力
量
促
成
的
改
變

。

至
於

中
日
和
約
對
領
土
的
定
義
，
我
認
為
絕
對
是
以
「
有
效
統
治
範
園
」
而
言

。

蕭
教
授
也
談
到
憲
法
問
題
。

憲
法
包
括
很
多
項
目
，
和
國
家
定
位
有
關
的
部
分
，
如
領
土
、
範
園
、
疆

域
等
。
從
一
九
四
八
年
立
憲
以
來
，
論
及
領
土
，
憲
法
用
語
是
「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」
，
我
們
長
期
以
來
也
將

「
固
有
」
視
為
是
歷
史
上
的
意
義
，
但
其
實
並
不
應
該
採
取
這
樣
的
角
度
，
否
則
遠
溯
至
蒙
古
時
代
，
歐
洲
也

要
歸
於
中
華
民
國
所
有
了
。

' . on. • • 
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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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覺
得
五
十
年
來
，
許
多
滿
口
講
憲
法
的
人
從
來
沒
有
了
解
過
修
憲
過
程
，
例
如
媒
體
、
政
府
官

員
一
直
使
用
「
國
民
政
府
」
代
稱
「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」
，
但
在
一
九
四
八
年
以
後
，
根
本
就
不
該
有
「
國

民
政
府
」
四
個
字
;
國
民
政
府
是
一
九
四
八
年
以
前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的
領
銜
機
關
，
相
當
於
現
在
的
總

統
府
，
蔣
介
石
先
生
當
年
是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，
所
以
叫
「
蔣
主
席
于
他
之
後
擔
任
中
華
民
國
總
統
，
所

以
叫
「
蔣
總
統
」
。

老
是
說
「
國
民
政
府
」
的
官
員
，
顯
示
他
們
並
不
了
解
修
憲
過
程
，
當
然
也
不
知
所

謂
「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
」
是
何
意
思
。

我
認
為
，
由
於
「
疆
域
」
問
題
必
然
牽
扯
海
峽
對
岸
的
敏
成
神

經
，
因
此
若
改
成
「
有
效
統
治
範
園
」
'
整
個
問
題
就
可
以
化
解
，
連
修
憲
都
不
用

。

發
言
二
.. 

憲
法
總
綱
規
定
中
華
民
國
領
土
「
依
其
固
有
之
疆
域
」
，
也
許
與
當
時
制
憲
者
的
想
法
有
闕
，
他
們

可
能
希
望
有
朝
一
日
能
把
可
以
收
回
的
疆
土
納
進
來
，
因
此
使
用
概
括
性
的
字
句
，
希
望
保
持
彈
性

。

關
於
制
憲
史
料
，
雷
震
先
生
曾
經
寫
下
不
少
手
稿
，
現
在
保
存
在
中
研
院
近
史
所
，
可
以
開
放
查
閱
，

如
果
大
家
對
憲
法
有
興
趣
，
不
妨
多
多
利
用

。

B 
B 

' 

, 
' 

, 
' , 



.
四•• 

團
題•• 

回
議•• 

發
言
三
.. 

我
一
直
在
思
考
，
台
灣
民
主
社
會
的
建
立
，
與
「
公
與
義
」
的
關
條
何
在
?
這
裡
大
概
有
兩
個
層

次
可
以
深
入
.. 

第
一
，
民
主
政
治
本
身
能
否
促
進
政
治
權
益
上
的
公
平
，
亦
即
維
護
正
義
?
反
過
來

說
，
我
們
要
求
的
社
會
公
平
的
原
則
能
否
體
現
?
第
二
，
假
設
今
日
的
民
主
政
治
沒
有
任
何
混
亂
發

生
，
社
會
上
不
公
不
義
的
問
題
，
能
否
受
到
較
好
的
解
決
?
請
教
主
談
人
與
各
位
與
談
人

。

8 

' , 
4 

, 
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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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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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四
.. 

過
去
我
曾
擔
任
三
屆
立
委
，
對
於
現
在
社
會
給
予
立
法
院
的
評
價
，
我
替
立
法
院

、戚
到
一
點
委

屈
。

總
的
來
說
，
立
法
院
經
歷
過
法
統
初
建
的
階
段
、
肢
體
語
言
興
盛
的
階
段
，
以
及
黑
道
進
入
的
階

段
後
，
我
覺
得
有
兩
個
因
素
，
使
我
們
必
須
對
立
法
院
有
持
平
的
回
應

。

第
一
點
，
上
一
屆
是
立
法
院

黑
道
最
旺
盛
的
時
候
，
但
是
黑
道
在
立
法
院
不
會
快
樂
，
完
全
沒
有
成
就
戚
，
因
為
擔
任
立
委
需
要
專

業
、
需
要
集
中
精
力
，
而
不
只
是
「
呼
朋
引
伴

」
。
如
果
可
以
籍
由
二
、
三
屆
的
選
舉
，
讓
那
種
「
呼
朋

引
伴
」
的
環
境
弱
化
，
使
黑
道
因
素
成
為
國
會
的
歷
史
，
這
就
代
表
一
種
進
步
的
發
展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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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點
，
我
是
少
數
對
預
算
審
查
相
當
用
功
的
立
委
，
但
是
相
較
於
今
天
的
立
法
院
，
恐
怕
我
有

些
地
方
也
是
做
不
到
的

。

因
為
今
天
的
在
野
黨
是
當
年
的
執
政
者
，
對
於
預
算
細
節
瞭
若
指
掌
，
現
在

遇
上
一
個
欠
缺
經
驗
的
執
政
黨
，
自
然
容
易
鉅
細
靡
遺
的
監
督
。
當
然
，
接
任
的
當
家
勢
必
會
比
較
辛

苦
，
但
換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只
要
日
後
政
黨
輪
替
成
為
常
態
，
像
今
天
這
樣
的
預
算
審
查
成
效
亦
會
成
為

常
態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今
日
的
痛
苦
一
定
會
換
來
整
體
的
進
步
。

無
論
我
們
如
何
評
論
立
法
院
，
以
我
擔
任
三
屆
立
委
的
經
驗
，
這
一
屆
對
於
預
算
的
用
心
監
督
，

是
前
所
未
有
的
，
就
此
我
認
為
應
該
要
給
立
法
院
正
面
的
鼓
勵
。
此
外
，
針
對
黑
道
立
委
在
國
會
的
逐

步
退
位
，
我
們
也
可
以
給
予
一
個
正
面
的
解
讀
。

朱
雲
漢
回
應

.. 

從
上
一
場
到
這
一
場
的
討
論
，
顯
然
大
家
對
於
民
主
的
價
值
已
有
較
高
的
共
識
，
對
於
今
日
政
治

亂
象
的
癥
結
也
有
一
致
的
診
斷
。
我
認
為
，
台
灣
作
為
我
們
共
同
生
活
的
社
會
，
不
論
它
的
名
稱
或
結

構
如
何
，
其
實
質
內
涵
相
當
重
要
。
以
共
同
體
的
建
構
而
言
，
假
定
正
名
運
動
成
功
，
出
現
台
灣
共
和



圈

，

那
麼
這
個
社
會
是
否
公
義

、

固
定
否
具
有
良
好
的
民
主
品
質

、

是
否
愈
來
愈
接
近
均
富
的
社
會
經

濟
，

都
是
必
須
被
檢
驗
的
關
鍵

;

徒
有
特
定
的
建
國
理
念

，

而
缺
乏
實
質
內
涵

，

其
實
會
非
常
空
虛
，

處
境
也
十
分
危
疑
。
同
樣
的

，

倘
若
想
維
持
中
華
民
國
的
框
架
，
也
要
面
對
實
質
內
涵
的
挑
戰

，

所
有

檢
驗
的
標
準
不
會
出
現
任
何
放
鬆

'

相
關
責
任
無
法
迴
避
。
公
義

、

民
主
、

均
富
也
許
看
起
來
是
老
生

常
談
，

但
它
確
實
符
合
很
多
人
的
憧
憬
。

其
次
，

法
治

、

憲
政
體
制

、

人
權
保
障
與
公
義
之
間

，

到
底
有
何
關
聯
?
在
政
治
學
理
論
裡
'
代

議
民
主
對
自
由
權

、

財
產
權
，
以
及
政
府
的
管
轄
職
能
界
線

，

一
概
非
常
重
視
，

這
種
自
由
民
主
對
社

會
既
有
的
公
平
和
不
公
平

，

究
竟
會
造
成
複
製

、

加
速
惡
化

，

抑
或
改
革
口
呢
?
其
實
沒
有
清
楚
的
定

論
。
只
能
說
弱
勢
團
體
在
這
套
政
治
遊
戲
的
規
則
下

，

主
觀
上
比
較
容
易
激
發

、

動
員
其
行
使
權
利
與

進
入
政
治
參
與
的
力
量

，

而
在
客
觀
上

，

倘
若
弱
勢
團
體
組
成
政
治
組
織
的
實
際
行
動

，

不
會
遭
遇
特

殊
的
障
礙
，

則
也
應
有
助
於
矯
正
經
濟
的
不
公
平
。
公
共
政
策
的
因
果
是
互
動
的

，

稅
制
、

教
育
經
費

都
是
這
個
環
節
的
關
鍵
角
色

，

然
而
誰
來
掌
控
政
策
。

﹒
代
表
弱
勢
的
群
體
能
夠
發
揮
多
大
力
量
?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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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
體
的
領
導
人
本
身
有
無
願
景
?
這
些
必
須
交
叉
考
慮
。
我
認
為
政
治
人
物
不
完
全
只
是
在
政
治
市
場

「
尋
求
」
多
數
人
的
要
求
，
他
們
其
實
也
在
「
引
導
」
一
般
人
認
為
什
麼
才
是
可
行
的
、
可
欲
的
;
所
以

政
治
人
物
有
沒
有
願
景
很
重
要
，
接
著
是
如
何
凝
聚
共
識
，
再
轉
換
成
振
興
方
案
的
問
題
。

台
灣
本
來
的
條
件
不
錯
，
我
們
有
大
量
的
中
產
階
級
，
相
較
於
其
他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發
展
潛
力
不

容
忽
視
。
然
而
，
面
對
全
球
化
與
兩
岸
經
濟
的
競
爭
，
民
主
治
理
的
效
能
能
否
展
現
，
勢
將
影
響
全

局
。
我
們
社
會
沒
有
任
何
本
錢
分
裂
，
因
為
在
處
理
分
配
、
再
分
配
的
工
作
上
，
需
要
高
度
的
社
會
整

合
。
可
惜
在
促
進
社
會
整
合
方
面
，
高
科
技
產
業
的
意
願
不
大
，
但
政
治
獻
金
卻
能
一
擲
千
金
;
從
另

一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如
果
能
夠
廢
除
減
稅
條
例
，
這
些
企
業
本
來
應
該
繳
納
的
十
億
元
、
百
億
元
稅
金
，

就
可
以
投
入
教
育
、
社
福
、
技
能
再
訓
練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這
套
東
西
還
有
好
幾
個
死
結
必
須
打
開
。

至
於
台
灣
的
國
家
結
構
定
位
，
事
實
上
並
非
我
們
自
己
可
以
完
全
決
定
，
如
果
沒
有
這
個
體
認
，

等
於
完
全
的
迷
失
。
台
灣
戰
後
的
地
位
是
由
大
國
決
定
，
這
是
國
際
環
境
的
事
實
，
我
們
想
片
面
拋
棄

或
切
斷
，
恐
怕
也
無
濟
於
事
，
現
在
的
重
點
是
如
何
在
舊
瓶
裝
入
新
酒
以
適
應
情
境
。
由
國
際
對
這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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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投
的
反
應
，
不
難
想
像
「
正
名
公
投
」
的
可
能
性
已
經
被
否
定
了
，
因
為
凡
是
涉
及
到
兩
岸
關
係
的

公
投
，
內
、
外
部
一
定
都
有
爭
議
，
並
且
僵
持
不
下
。
對
於
明
確
主
張
「
一
中
一
台
」
的
人
，
也
許
非

常
急
切
地
想
要
丟
掉
很
多
歷
史
包
袱
，
可
是
在
我
看
來
，
「
一
中
一
台
」
不
但
在
黨
內
沒
有
共
識
，
國

際
現
實
也
沒
有
這
個
條
件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有
關
台
灣
的
地
位
問
題
，
涉
及
到
兩
岸
與
國
際
情
勢
，
現
實

的
可
能
與
可
欲
的
共
識
是
一
切
的
基
礎
，
再
來
才
能
談
情
感
與
主
觀
的
需
求
。

回
應
.. 

羊
憶
蓉

我
很
喜
歡
黃
煌
雄
監
委
剛
才
的
談
話
，
雖
然
大
家
對
現
在
的
政
治
變
化
都
是
不
滿

、

無
奈
，
但
我

覺
得
台
灣
前
途
還
算
樂
觀
，
因
為
老
百
姓
內
部
有
一
股
動
力
，
從
以
前
選
舉
的
鐘
擺
效
應
，
到
政
黨
輪

替
後
，
知
識
份
子
或
中
間
選
民
對
政
黨
的
印
象
和
期
待
，
都
已
經
有
很
大
的
改
變
，
這
些
也
許
會
是
促

成
制
度
化
進
步
的
可
能
。

民
主
的
機
制
是
否
可
能
造
成
公
平
正
義
?
我
認
為
有
可
能
。
譬
如
從
兩
個
泛
政
治
集
團
互
鬥
之

後
，
漸
漸
可
以
聽
見
中
間
選
民
的
聲
音
，
開
始
要
求
達
成
新
的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，
他
們
不
做
明
顯
的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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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訴
求
，
而
以
追
求
公
平
正
義
為
主
。
易
言
之
，
現
在
比
較
值
得
擔
憂
的
固
定
社
會
價
值
觀
分
裂
問
題
。

就
社
會
價
值
而
言
，
當
務
之
急
是
要
重
新
建
立
人
民
對
公
平
正
義
的
期
待
，
亦
即
回
到
價
值
觀
的
重

塑
，
希
望
大
家
有
是
非
感
。

事
實
上
，
我
今
天
的
談
話
對
自
己
來
說
其
實
有
些
諷
刺
，
因
為
十
幾
年
前
我
剛
回
國
，
曾
經
與
沈

清
松
教
授
、
進
行
對
談
，
他
提
出
社
會
要
有
典
範
'
我
則
是
極
力
反
對
，
認
為
台
灣
剛
剛
掙
脫
威
權
社
會

的
束
縛
，
應
讓
每
個
人
有
多
元
的
發
揮
;
不
料
十
幾
年
後
，
我
卻
回
頭
主
張
社
會
的
確
需
要
是
非
感
、

需
要
重
建
價
值
觀
，
而
這
也
是
我
眼
中
台
灣
社
會
最
大
的
危
機
。
雖
然
許
多
人
覺
得
台
灣
最
大
的
危
機

是
國
家
認
同
、
統
獨
情
結
造
成
社
會
的
撕
裂
，
但
是
我
對
於
這
種
說
法
卻
有
些
懷
疑
，
因
為
今
天
真
誠

信
仰
「
統
」
或
「
獨
」
的
人
非
常
少
，
大
部
分
的
所
謂
統
派
和
獨
派
都
是
站
在
「
台
灣
優
先
」
、
「
維
持

現
狀
」
的
立
場
上
，
只
是
統
、
獨
已
經
變
成
非
常
容
易
使
用
的
符
號
。
進
一
步
來
說
，
今
天
的
社
會
鬥

爭
是
兩
大
利
益
集
團
鬥
爭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，
他
們
本
身
完
全
沒
有
真
誠
的
政
治
信
念
。
由
此
亦
可
見
，

對
於
法
治
，
台
灣
確
實
需
要
重
新
建
立
信
仰
，
同
時
也
需
要
建
立
一
些
基
本
是
非
的
價
值
觀
念
。



蕭
新
煌

回
應
.. 

針
對
羊
教
授
的
感
慨
，
我
的
回
應
是
因
為
打
破
了
威
權

、

建
立
了
民
主
，
所
以
我
們
今
天
才
能
談

「
公
與
義
」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這
是
一
個
奢
侈
的
問
題
。
在
不
民
主
的
時
候
，
公
與
義
不
成
問
題
，
因
為
完

全
沒
有
辦
法
談
論

;

但
是
有
了
民
主
架
構
之
後
，
也
不
能
保
證
公
與
義
的
問
題
就
此
消
失
，
例
如
美

國

、

英
國
，
到
現
在
還
是
有
經
濟

、

貧
富

、

階
級
等
不
公
不
義
的
狀
況
。
總
之
不
民
主
，
可
能
就
是
不

公
平
、

不
正
義

，

民
主
至
少
可
以
稍
微
突
破
這
樣
的
問
題
。

我
在
文
章
中
提
到
四
個
大
問
題
，
我
認
為
問
題
嚴
重
性
的
排
序
是
一

、

二
、

三
、
四
，
但
解
決
的

步
驟
固
定
四
、
三
、
二
、
一
，

也
就
是
要
從

全
∞
門
門
口
∞
門
變
成
M
V
Z
Z
Z
胃
口
泣
，

讓
社
會
改
革
運
動
持
續
不
墜
，

包
括
耍
弄
清
楚
是
非
何
在
，
並
給
予
政
黨
進
步
的
壓
力
也
要
有
固
定
非
。
我
們
的
確
無
法
一
開
始
便
處
理

國
家
認
同
的
問
題

，

那
會
愈
理
愈
亂
，

所
以
要
從
民
間
開
始
，

比
較
不
困
難
。

我
認
為
公
民
素
養
是
可
以
期
待
的
，
法
治
社
會
也
是
必
需
的
。
同
時
，
台
灣
應
當
減
少
犬
儒
主

義
，
也
許
藍

、

綠
兩
大
集
團
都
很
壞
，
或
者
也
不
是
那
麼
壞
，
但
是
我
們
必
須
釐
清
分
別
壞
在
何
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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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至
促
使
改
變
，
不
然
選
來
選
去
都
一
樣
。
如
果
我
們
也
失
望
、
也
悲
觀
，
那
就
很
難
扭
轉
乾
坤
了
，

所
以
對
此
我
的
態
度
還
是
蠻
樂
觀
。
另
外
，
我
同
意
剛
剛
黃
委
員
替
立
法
院
講
公
道
話
，
不
過
不
能
替

立
法
委
員
辯
護
，
因
為
立
委
在
個
別
比
較
下
，
確
實
有
某
些
人
值
得
爭
議
，
而
現
在
立
法
院
的
制
度

性
，
是
比
以
前
好
。

朱
雲
漢
回
應

.. 

小
小
補
充
一
下
，

泛
藍
、
泛
綠
都
是
有
好
有
壞
，
最
重
要
的
工
作
是
如
何
讓
兩
個
陣
營
的
好
蘋
果

比
較
容
易
出
頭
，
壞
蘋
果
則
要
淘
汰
。 ESE'

,',',', 

、

.. ,',
1,
EESB'

,
E'

,',, 

胡

佛

結
論

•• 

有
人
把
民
主
看
成
工
具
的
價
值
、
工
其
的
過
程
，
但
也
有
人
看
成
普
世
的
價
值

。

國
民
黨
當
初
遷

台
，
沒
想
到
變
成
假
戲
真
唱
一
路
下
去
，
而
在
這
個
民
主
的
過
程
中
，
選
舉
也
許
暴
露
了
許
多
弊
端
，

讓
人
戚
到
十
分
挫
折
，
但
是
大
家
應
該
不
放
棄
的
繼
續
討
論
、
改
善
，
讓
這
場
戲
唱
得
漂
亮
，
也
就
是

把
民
主
搞
好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其
他
的
困
難
一
定
會
更
容
易
解
決
。
我
相
信
只
要
民
主
持
續
實
踐
，
每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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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靈l

月色

夠
，心

平
氣
和
的
討
論
周
遭
問
題

' 
仍
然
非
常
有
希
望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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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

社
會
必
然
能
夠
走
向
公
與
義

'
，
自
自

B
t
e
e
s
-
'

，
'
，
'
，

s
t
t

' 
我
們
國
家
的
前
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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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族
群
的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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